
 

實務指示 2 5 . 1  

 
高等法院、區域法院、家事法庭和土地審裁處的  

民事法律程序中的內庭聆訊  

 

1 .  本實務指示規管在高等法院、區域法院、家事法庭和

土地審裁處內進行的民事法律程序中的內庭聆訊，規限着這

類聆訊何時應該公開及何時不應公開（視乎情況而定）。公

開聆訊是指在聆訊時，新聞界和公眾人士也可旁聽。非公開

的聆訊是不對外開放的，新聞界和公眾人士均被禁止旁聽。  

 

2 .  所有內庭聆訊（正審或非正審）必須公開，但第 3、

4 ( a )和 5 段內所述情況則屬例外。  

 

3 .  凡法定條文已明確規定某些法律程序不得公開者（如

附表 1 所列），該等程序必須按照該相關條文的規定，以非

公開形式進行。  

 

4 .  ( a )  附表 2 所列的法律程序通常是不公開的。這些法律程

序，由於其性質的關係，都被視為符合一項或多項載

於香港法例第 3 8 3 章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第十條

（“第十條”）的禁止新聞界和公眾列席的理由。因

此，這類法律程序通常是不公開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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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b )  然而，法庭在處理案件時，如果認為某件案件的情況

並不符合第十條所列的任何一個理由，不論是應與訟

一方申請（詳見第 7 段），還是由法庭主動提出，也

可命令聆訊以公開形式進行。  

 

5 .  除了受以上第 3 和第 4 段規管的法律程序外，法庭在

處理任何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期間，如果認為情況符合第十

條所列的其中一項或多項理由，不論是應與訟一方的申請

（詳見第 7 段），還是由法庭主動提出，也可命令把該原屬

公開的內庭聆訊改為全部或部分不公開。  

 

6 .  法庭在作出第 4 ( b )或第 5 段提述的命令後，是可以撤

回或更改此命令。  

 

7 .  各方之間的申請中任何一方如欲申請第 4 ( b )或第 5 段

所提述的命令，必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（在任何情況下

也不得少於聆訊前兩整天）向法庭以書面形式提出申請，並

附以理由支持，及通知申請中所涉及的其他所有各方。與訟

任何一方反對這項申請的話，必須述明反對理由，並在不遲

於聆訊前一天把該等理由送抵法院和送交申請命令的一方。

法庭將會根據已呈交的文件處理此申請，不會進行口頭聆

訊，除非另有指示。  

 

8 .  本實務指示不影響《高等法院規則》及《區域法院規

則》第 3 2 號命令第 1 8 條規則所賦予法庭的權力，即法庭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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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把在內庭進行的任何傳票或其他申請的聆訊押後而從內庭

轉往法庭，及其後再將之押後而從法庭轉往內庭。  

 

傳票或通知  

9 .  任何一方如向法庭送交傳票或通知書要求在內庭進行

聆訊，應按照本實務指示的規定，在傳票或通知書上說明聆

訊是否公開。  

 

審訊案件表  

1 0 .  任何非公開的內庭聆訊，在審訊案件表上會列為“內

庭聆訊（非公開）”。  

 

命令  

1 1 .  在非公開的內庭聆訊中作出的命令裡，應明確說明聆

訊是在非公開形式進行。  

 

例外情況  

1 2 .  為免生疑問，本實務指示不適用於根據《高等法院規

則》第 1 1 5 至 1 1 9 號命令進行的法律程序。  

 
出庭發言權  

1 3 .  無論內庭聆訊屬公開與否，律師現時在內庭聆訊中的

出庭發言權繼續適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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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按實務指示 1 4 .1 和實務指示 2 7 第 3 段的規定有權在

聆案官內庭和訟費評定官席前出庭的人士，不論內庭聆訊屬

公開與否，其現有的權利繼續適用。  

 

15. 本實務指示在 2005 年 7 月 18 日生效。 

 

 日期：2 0 0 5 年 5 月 3 1 日  

 

 

 

 

 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 

  李國能  

 

附表 1  

附表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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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指示 2 5 . 1 附表  

 
附表 1  

 

法例規定公眾人士不得列席的法律程序，包括以下各類：  

條例 /規則  條文  程序性質  

《領養規則》 ( 第

2 9 0 A 章 )  

第 4 條規則  所有根據《領養規則》進行

的法律程序  

《專利條例》 ( 第

5 1 4 章 )  

第 1 3 0 ( 2 )條  所有根據此條例提出而關乎

一項沒有發表的專利申請的

上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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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 

 

以下各類法律程序，由於程序性質的關係，通常不讓公眾人士列席：  

 

( 1 )  所有關於兒童的事宜，及關於經濟給養和附屬濟助的申請  

條例 /規則  條文  程序性質  

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》

(第 4 A 章 )  

第 5 4 號命令  

 

 

第 9 0 號命令  

 

第 1 2 1 號命令  

 

代未成年人提出的“解交被

拘押者並說明其拘押日期及

原因令狀”的申請  

關於未成年人的申請  

 

所有根據《擄拐和管養兒童

條例》（第 5 1 2 章）提出的

申請  

《未成年人監護條

例》  

(第 1 3 章 )  

第 2 3 條  所有根據此條例提出的申請  

《分居令及贍養令條

例》  

(第 1 6 章 )  

 所 有 根 據 此 條 例 提 出 的 申

請，但判決傳票申請則除外  

《婚姻訴訟條例》  

(第 1 7 9 章 )  

 

 

所有根據此條例提出而關乎

兒童的申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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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2 ( 3 )條  在婚姻無效法律程序中有關

性能力的問題  

《 婚 姻 訴 訟 規 則 》  

(第 1 7 9 A 章 )  
 

 

第 8 1 條規則  

所有根據此規則提出而關乎

兒童的申請  

已轉呈或押後給法官審理的

附屬濟助申請或由此項申請

引起的任何問題  

《贍養令（交互強制

執行）條例》  

(第 1 8 8 章 )  

 所 有 根 據 此 條 例 提 出 的 申

請，但判決傳票申請則除外  

《 家 庭 暴 力 規 則 》  

(第 1 8 9 A 章 )  

第 8 條規則  所有根據此條例而進行的法

律程序  

《婚姻法律程序與財

產條例》  

(第 1 9 2 章 )  

第 2 A 條，第

2 5 條  

所 有 根 據 此 條 例 提 出 的 申

請，但判決傳票申請則除外  

《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》  

(第 3 3 6 H 章 )  

第 9 0 號命令  關乎未成年人的申請  

《父母與子女條例》  

(第 4 2 9 章 )  

第 8 ( 3 )條  要求作出關於父母身分、婚

生地位或確立婚生地位的宣

告的申請  

《人類生殖科技條

例》  

(第 5 6 1 章 )  

第 3 5 ( 3 )及 ( 4 )

條  

某人是否某孩子的父親或母

親的問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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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 關於無行為能力的事宜，例如心智上無行為能力或未成年  

條例 /規則  條文  程序性質  

《高等法院規

則》  

(第 4 A 章 )  

第 3 2 號命令第 9

條規則  

 

 

 

第 8 0 號命令  

所有根據《精神健康條例》

（第 1 3 6 章）第 6 9 條提出的  

要求批給法律程序開展許可

的申請  

 

所有關於無行為能力的人的

申請  

《僱員補償條

例》  

(第 2 8 2 章 )  

第 6 A 條  

 

第 6 H（6）條  

 

第 1 3 條  

關於致命個案補償分配的申

請  

處置分配給受養人的補償等

事宜的相關申請  

關於補償分發等事宜的申請  

《區域法院規

則》  

(第 3 3 6 H 章 )  

第 8 0 號命令  關於無行為能力的人的申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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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關於單方面申請強制令或其他具限制性或強迫性的命令的事宜  

條例 /規則  條文  程序性質  

《高等法院規

則》  

(第 4 A 章 )  

第 2 9 號命令  

第 3 0 號命令  

 

第 4 4 A 號 命 令

 

第 5 1 號命令  

 

單方面申請強制令  

 

要求委任接管人並授予強制

令的單方面申請  

要求授予禁止令並收取保證 /

把財產扣押的單方面申請  

要求由於衡平法執行而委任

接管人的單方面申請  

《業主與租客 (綜

合 )條例》  

(第 7 章 )  

第 7 7，8 5 及 9 1

條  

要求授予財物扣押令及授予

命令以強行開啟建築物外門

和外窗的單方面申請  

《區域法院規

則》  

(第 3 3 6 H 章 )  

第 2 9 號命令  

第 3 0 號命令  

 

第 4 4 A 號命令  

第 5 1 號命令  

單方面申請強制令  

要求委任接管人並授予強制

令的單方面申請  

單方面申請禁止令  

要求由於衡平法執行而委任

接管人的單方面申請  

 

實務指示 2 5 . 1 附表   第  5  页  共  9  页  



 

( 4 )  關於公司清盤和破產的事宜  

條例 /規則  條文  程序性質  

《高等法院規

則》  

(第 4 A 章 )  

第 2 9 號命令  要求授予命令限制提交清盤

呈請或刊登清盤呈請公告的

申請  

《破產條例》  

(第 6 章 )  

第 1 3 條  

 

第 2 7 條  

要求委任臨時接管人以保護

產業的申請  

申請逮捕債務人  

《破產規則》  

(第 6 A 章 )  

第 4 8 條規則  

第 8 2 A 條規則  

 

第 87B 條規則 

申請將法定要求償債書作廢  

根據此條例第 1 9 條提出對破

產人進行公開訊問的申請  

根據此條例第 2 9 條提出對破

產人的行為操守進行查訊  

《公司條例》  

(第 3 2 章 )  

第 1 9 3 條  

第 199(1)(e)及 

( f )條  

第 221(1)條 

第 224 條 

 

申請委任臨時清盤人  

清盤人申請認許妥協  

 

申請進行不公開訊問  

申請逮捕潛逃的分擔人或高

級人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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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司（清盤）

規則》  

(第 3 2 H 章 )  

第 5 ( 2 )條規則  

 

 

第 5 0 和 5 1 條規

則  

第 5 8 條規則  

 

根據此條例第 2 2 1 條進行，

並經指示須在內庭進行的不

公開訊問  

根據此條例第 1 9 1 ( 2 )和 2 2 2

條提出申請，要求考慮報告  

因應根據此條例第 1 6 8 I、

2 7 5、2 7 6 和 3 8 5（2）條所

提出的申請，  為考慮報告而

進行的首次內庭聆訊  

 

( 5 )  關於知識產權的事宜  

條例 /規則  條文  程序性質  

《版權（邊境措

施）規則》  

(第 4 F 章 )  

第 5 條  根據《版權條例》（第 5 2 8

章）第 1 3 6 至 1 4 0 條進行並

與拘留及資料披露有關的法

律程序  

《商標（邊境措

施）規則》  

(第 3 6 2 F 章 )  

第 5 條規則  根據《商品說明條例》（第

3 6 2 章）第 3 0 B、 3 0 D、3 0 E

和 3 0 F 條進行並與拘留及資

料披露有關的法律程序  

《註冊外觀設計

條例》  

(第 5 2 2 章 )  

第 5 8 ( 2 )條  所有根據此條例提出並關乎

一項外觀設計註冊申請的上

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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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6 )  關於仲裁的事宜  

條例 /規則  條文  程序性質  

《高等法院規

則》  

(第 4 A 章 )  

第 7 3 號命令  所有根據《仲裁條例》（第

3 4 1 章）提出的申請  

《仲裁條例》  

(第 3 4 1 章 )  

第 2 D 條  所有根據此條例在高等法院

和上訴法庭進行的法律程序  

 
( 7 )  關於法律程序中的代表的事宜  

條例 /規則  條文  程序性質  

《高等法院規

則》  

(第 4 A 章 )  

第 5 號命令第

6(3)條規則及第

12 號命令第

1(2A)(a)條規則 

 

第 6 7 號命令  

公司要求發給許可准予由董

事代表的申請  

 

 

律師要求法庭宣布他已停止

作為某人代表律師的申請  

《法律援助條

例》  

(第 9 1 章 )  

第 2 6 條  反對法律援助署署長的決定

而向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提

出上訴  

《區域法院規

則》  

(第 3 3 6 H 章 )  

第 6 7 號命令  律師要求法庭宣布他已停止

作為某人代表律師的申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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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8 )  關於受託人的事宜  

條例 /規則  條文  程序性質  

《高等法院規

則》  

（第 4 A 章）  

第 85 號命令第 2

條規則 

 

受託人申請指示，包括申請

“Beddoe Order”  

 

《受託人條例》  

(第 2 9 章 )  

第 4 條  受託人申請把信託基金投資

在不是指明的項目上  

《信託基金管理

規則》  

(第 2 9 A 章 )  

第 6 條規則  

 

受託人根據此條例提出的關

於信託基金管理的申請  

 

《司法受託人規

則》  

(第 2 9 B 章 )  

第 1 2 條規則  申請從司法受託人處取得為

了恰當地作出指示或為了對

指示的性質作出解釋而須取

得的資料或解釋  

 
( 9 )  關於為外地法院取得證據的事宜  

條例 /規則  條文  程序性質  

《高等法院規

則》  

(第 4 A 章 )  

第 7 0 號命令  

 

申請為外地法院取得證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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